五华区关于加强流转农村土地审查审核
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工作实施方案的起草说明

为切实加强社会资本及个人通过流转取得农村土地经营权的规范管理，有效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法权益，五华区结合实际制定了《五华区关于加强流转农村土地审查审核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对政策要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近年来，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规模逐步扩大，社会资本参与农业经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但也存在流转行为不规范、监管机制不健全、耕地用途管控不到位等问题。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云南省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行政审批和风险防范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要求，健全我区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机制，提升流转监管效能，制定本《实施方案》。
二、政策依据
《实施方案》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云南省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行政审批和风险防范实施办法》（云农政改〔2023〕2号）、《昆明市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行政审批和风险防范实施细则》（昆农通〔2023〕163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五华区实际制定。
三、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系统构建了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监管服务体系：
（一）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监督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明确各街道、各部门要站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规范土地流转的重要性，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方案适用于全区范围内社会资本及个人通过流转取得农村土地经营权的行为，并明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非农用地的租赁可参照执行。
（二）进一步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监管和服务
[bookmark: _GoBack]从三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加强法律政策宣传，增强各方依法流转意识；二是做好规范流转服务，指导街道、社区开展土地信息摸排、流转咨询、合同签订指导等工作，明确流转须履行“四议两公开”程序，鼓励通过公开竞价方式确定受让方；三是把握监管重点，对流转面积大、期限长、涉及农户多的项目建立风险防范制度，重点防范租金拖欠、土地抛荒、“非农化”“非粮化”等行为。
（3） 进一步加强社会资本及个人流转农村土地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险防范
作为《实施方案》的核心内容，本部分明确了五项机制：审查审核责任机制：按照社区初审、街道审查、区级备案或审批的分级责任体系，层层压实审核责任。分级审批标准机制：根据单次流转面积（50亩以下、50‑500亩、500‑1000亩、1000‑2000亩、2000亩以上）分别明确社区、街道、区、市、省五级审批权限。审查审核内容机制：对承租方的主体资质、资金信用、经营能力开展审查；对项目的合规性、土地用途、风险保障等进行审核，逐步推行“一站式”服务。规范审批程序机制：明确从申请、受理、审核到备案的全流程时限与材料要求，强化程序约束。
风险防范与退出机制：强调自愿有偿原则，推行“先付款后用地”，禁止二次转租，建立违约退出和土地收回机制，防范各类流转风险。
（四）工作要求
从加强组织领导、提升服务能力、规范收益分配与强化责任追究三个方面，对各单位落实《实施方案》提出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要求，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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